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钱家营矿业分公司“10·7”一般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10月7日17时40分许，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钱家营矿业分公司（以下简称“钱家营矿”）井下九采轨道山发生一起运输事故，造成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14.3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以下简称“河北局”）牵头，会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唐山市人民政府，唐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钱家营矿“10·7”一般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唐山市纪委监委介入，依法对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相关资料，并经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类别为运输事故。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矿井基本情况

（一）钱家营矿概况

1.钱家营矿隶属于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集团”），为国有重点煤矿，是我国自行设计与施工建设的一座特大型矿井。井田大部在唐山市丰南区境内，东北部和北部分别与范各庄井田和吕家坨井田相邻。井田走向长16.9km，倾斜宽4.7～8.8km，井田总面积88.32km2。矿井初始设计生产能力400万吨/年，2020年核定生产能力540万吨/年。
2.钱家营矿证照齐全有效。

3.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情况。钱家营矿成立了调度室、安管部、生产技术部、综合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综采一队、综采二队、综采三队、综采四队、掘进一区、掘进二区、掘进三区、掘进四区、准备一区、准备二区、开拓项目一队、开拓项目二队、井运区、地质测量科、通风区、瓦斯抽采区、信息监测科、救护队、机电科、机采科、皮带区等科室、区队，任命了主要负责人，印发了《部门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岗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岗位职责。全矿在册职工5542人，井下定员人数单班不超过800人。该矿“五职矿长”配备齐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4.掘进四区基本情况。目前掘进四区192人，其中管理人员11人。该区负责2972W工作面掘进工作。

（二）煤矿安全生产系统情况

1.开拓方式。矿井采用立井、阶段石门、集中大巷开拓方式。共布置主井、副井、东风井、西风井四个井筒。主井用于提煤及辅助进风，副井用于提升人员、设备、材料和矸石及主进风，东、西风井用于矿井总回风。

2.通风系统。矿井采用两翼对角式通风，通风方法为抽出式，各采区均为分区通风，各工作面均为独立通风。有副井、主井两个进风井，东风井、西风井两个专用回风井。

3.提升、运输系统。

轨道运输系统：矿井共有4条轨道运输大巷，分别是-600东、西大巷和-850东、西大巷，全部采用蓄电池机车运输。

原煤运输系统：矿井井下共有主皮带运输机10部（钢丝绳芯强力胶带）。各工作面原煤经顺槽皮带→采区皮带→主运皮带→井底煤仓→主井箕斗→地面。

主井提升系统：负责全矿井原煤提升任务，采用四绳落地摩擦轮绞车，双箕斗运行，箕斗自重35.1t，每小时36钩，每钩27t，驱动电机两台，功率为2×2500kW。

副井提升系统：主要负责人员、材料、设备、矸石的提升运输任务。有小罐提升系统和大罐提升系统，均采用落地四绳摩擦轮绞车，滚筒直径均为3m。

暗立井提升系统：主要负责-850水平与-600水平之间人员、材料、设备及矸石的提升任务。有小罐提升系统和大罐提升系统，均采用单绳双滚筒缠绕式提升机，滚筒直径均为3.5m。

人员运输系统：十采轨道山、-1100中央轨道山，均装有架空乘人装置，型号分别为RJKY45-30/1500（A）、RJKY75-25/1000（A）。

九采区位于钱家营井田西翼的单斜区内，八采区西侧。浅部为各煤层-600m等高线，深部至各煤层-850m等高线。东至F50断层断煤交线及六、八采区边界；西至燃气输唐管线保护煤柱；南至冲积层防水煤柱线；北至各煤层-850m底板等高线。采区走向长1182.6m，倾斜长1351.9m，面积约1.6km2。

九采区布置巷道工程有九采皮带山（运煤）、九采轨道山（运料）、九采回风山（回风）、九采轨山上部平石门、九采上部回风斜石门、九采轨山一中平石门、九采轨山中部回风石门等。

4.供电系统。钱家营矿在地面工业广场西部设置有两座变电站，其中一座为110/6kV的变电站，主要为井下供电，站内设置三台SF10—20000/110主变压器，容量为20000KVA，两台带负荷运行，一台冷备用。两路电源分别引自唐山供电公司所属的吕家坨区域变电站和草各庄变电站；另一座为35/6kV变电站，主要为井上洗煤厂供电，设置了两台SF9—16000/35主变压器，两路电源分别引自吕家坨矿风井35kV中间开关站不同母线段。
5.排水系统。矿井在-450、-600和-850水平分别设置了主排水泵房。-450、-600水平泵房采用直排地面方式；-850水平泵房采用分级排水方式，将水排到-600水平再排到地面。
6.安全监测监控、通讯联络、人员定位、压风自救、供水施救、紧急避险六大系统。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由山西阳光三极提供，系统型号为KJ340X，2020年完成升级改造，2020年9月通过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验收。该系统与KJ69J人员定位系统采用地面融合方式完成融合，系统运行稳定、断电可靠。对井上、下各类环境瓦斯参数实时监测，可实现瓦斯超限报警、断电控制功能，监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通讯联络系统：包括地面行政交换机和井下通讯调度机，两个系统互联互通，共同完成全矿井的生产指挥。

地面通信交换机采用综合媒体网关，型号为M1980，装机总容量为1000门，井下通信联络系统主机型号为KTJ119，装机总容量为640门，具有选呼、急呼、全呼、强插、强拆、监听、录音等功能。所有井上下电话实现互联互通。各重要部位按照相关要求安装了直通电话。

井下wifi无线通讯系统为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KT202，信号覆盖井下各主要大巷、平石门以及重点工作面，具有数据上传、音视频通话功能，且与有线调度电话实现了互联互通。

井下应急广播系统由中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主机型号为KT177-Z，主控系统设在调度室，能够实现地面与井下的应急通话、应急广播及应急指挥。

人员定位系统：由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系统型号为KJ69J，2010年12月27日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具有实时监测下井人员位置、双向报警、求救等功能。

压风自救系统：在地面工业广场建立空压机站，压风通过管路输送到各用风地点，井下按规定在相关地点设置了压风自救装置。

供水施救系统：矿井建有1座500m3的生活用水水池，在井口与生产用水管路联通，中间加设蝶阀和逆止阀，将生产用水主管路阀门关闭，打开蝶阀便能及时向井下提供生活用水。按规定，在井下相关地点设置了供水施救装置。

紧急避险系统：井下建有5个采区永久避难硐室，突出煤层工作面建有临时避难硐室。永久避难硐室分别位于-600水平东大巷井底车场附近、-850水平八采区、九采区、十采区、十一采区，硐室容纳规模为100人/个。避难硐室内安设了压风自救装置，设置了与调度室直通的电话，配备了足量的饮用水和自救器。
7.采掘布置情况。矿井共划分三个生产水平，分别为一水平（-600水平）、二水平（-850水平）、三水平（-1100水平）。目前采掘生产活动全部在一水平和二水平，三水平正在开拓延深。矿井共划分为18个采区，一水平有6个采区，二水平有7个采区，三水平有5个采区。目前，正在生产的采区有5个，即一水平三采区、二水平的八采区、九采区、十采区和十一采区。

目前，矿井有3个回采工作面，分别是2921W回采工作面、2824W回采工作面、2098E回采工作面；7个掘进工作面，为1351E运料巷、2098W风道、2098W运道、2122E运料边眼、2972W风道、2972W运道、2122E运道掘进工作面；7个开拓工作面，为七采至五采回风副巷、-650～-600回风巷、-850副石门、-850回风石门～-850西大巷联络巷、施工回风绕道、辅1-3回风上山、八采下部7至5轨道平石门开拓工作面；3个安拆工作面，分别为2077E、2078W、2070W。

（三）煤矿及上级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1.煤矿安全管理情况。

钱家营矿制定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岗位操作规程，建立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办公会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实施办法》《领导跟班带班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相关制度。

该起运输事故发生在九采轨道山。2024年8月14日编制了《2972W运道辅助运输安全技术措施》，措施要求：斜巷车辆落辙时，立即停车，刹紧闸把，钢丝绳绷紧，司机不得离岗，各路口等所涉及范围必须设专人截人。班长及以上管理人员到达现场指挥后方可复轨，且禁止强行拉车上道。处理时要利用手拉葫芦配合人工进行复轨。在斜巷处理落辙时，由上口从一帮下人复轨，如需下口人员上来共同复轨时，必须用SGW-40型刮板输送机大链或6分及以上绳爪将车轮与轨道锁牢，在信号联系好后，沿行人巷道侧上人。复轨前，侧面打三棵保护柱，单车落辙时要先上后下，复轨下车轮时把上车轮用SGW-40型刮板输送机大链或6分及上绳爪在轨道上拴牢固。同样，复轨上车轮时把下车轮用SGW-40型刮板输送机大链或6分及以上绳爪在轨道上拴牢固。多车同时落辙时要先复轨上车后再复轨下车，复轨每个车均要先上后下，锁车轮的顺序和复轨单车相同。复轨人员必须站在车的斜上方，严禁站在车的下方复轨。车复轨好后，作业人员要撤离到截人地点外，再发出信号开车。处理落辙时，作业人员要相互打好招呼，并与绞车司机联系好。

2.煤矿上级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钱家营矿安全生产工作由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前身为开滦精煤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以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钱家营矿安全检查9次，检查发现安全问题293项，问题整改率100%。
（四）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检查情况

唐山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执法检查、监督管理、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责任。2024年以来，按照监管计划，对钱家营检查5次，查处安全隐患45条。

（五）事故地点概况及现场勘查情况

1.事故地点概况。事故发生在九采轨道山的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处，九采轨道山巷道长度923.4m，设计坡度15°40′，巷道净高2.8m，净宽4.0m，采用锚喷+架棚联合支护方式，巷道内铺设有轨距600mm的30kg/m轨道，轨道居巷中布置。在上坡头安装有JD-4型调度绞车一台，最大牵引力40kN，绞车硐室安设有声光组合信号1套。在上部平车场接近变坡点处安设阻车器1处，并与变坡点往下20m处安装的连环挡车器闭锁。距九采轨山上坡头车场20m处和上坡头绞车硐室位置各安设有视频监控系统1套。九采轨道山下山方向距离一中轨道平石门交岔口16m处安设有挡车器1副，右侧设有躲避硐，内设有声光信号装置、挡车器及道岔控制阀门，巷道顶部设有警示灯。九采轨道山一中轨道平石门交岔口处轨道底板采用水泥硬化；一中轨道平石门内安装有通讯电话，位置距岔口26m。（九采轨山辅助运输区域详见图1）

图1：九采轨道山辅助运输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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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班班长王某某安排张某某在九采轨道山一中截人点处警戒防止人员进入九采轨道山。
2.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10月8、9日，事故调查组人员先后二次入井进行现场勘查（事故现场示意图见图2），并对相关装置现场试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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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事故现场示意图

（1）上坡头JD-4调度绞车：钢丝绳直径21.5mm，与滚筒固定牢固可靠，绳头采用U型卡扣进行固定，保险绳长度、插接符合要求，钢丝绳卡扣数量、间距均符合规范要求，能实现锁死固定；绞车离合、制动装置灵活、定位可靠；组合信号红灯闪烁正常、声音正常。

（2）阻车器及挡车器：上坡头阻车器及挡车器经气动阀门试验，打开、关闭动作灵活，连环闭锁装置可靠有效；距一中交岔口九采轨道山下山方向16m处挡车器经气动阀门开闭试验，打开、关闭动作灵活可靠。

（3）九采轨道山巷道内警示灯：绞车启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红灯、绿灯显示正常，符合规定。

（4）九采轨道山巷道为金属拱形支架支护、两侧管线敷设、电缆吊挂无异常，运输作业区域内无碰撞、跑车剐蹭迹象。

（5）视频监控系统：距九采轨道山上坡头车场20m处安设有视频监控系统，但因故障不能实现信息上传；九采轨道山上坡头绞车硐室位置处安设有视频监控系统，但因未安设信号线不能使用；轨道山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事故地点未安设视频监控系统。事故发生期间，未能对九采轨道山上坡头及车场、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事故地点及附近巷道内的现场作业人员实施监控。

（6）事故车辆：经现场查验实测，4辆事故叉子车轮对间距正常，转动灵活无卡阻，碰头完整；矿车外观正常无变形、刮擦痕迹未见；车辆之间采用直径21.5mm钢丝绳扣与插销连接装置固定，现场试验可防止自行脱落。钢丝绳绳扣插接长度、抗拉强度、安全系数均能满足提升要求。

（7）事故地点轨道及敷设：九采轨道山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位置敷设轨道质量30kg/m，轨距600mm。经现场实测，事故地点轨道质量：距道岔以下7m范围内有2处轨道面高低偏差分别为11mm和13mm，不符合规定要求。

（8）事故地点巷道及底板：九采一中轨道底板采用水泥硬化，巷道底板（靠近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侧）有一长度0.9m明显刮擦痕迹，水泥硬化面破碎损坏。结合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该处刮擦痕迹符合叉子车脱轨掉道实际。

（9）距躲避硐轨道山上山方向4.5m处左侧轨道外边缘有明显血迹，局部用矿渣覆盖；查勘事故车辆（已运至九采轨道山平石门位置）发现，第一辆装载电缆车（事故中从上往下数第二辆叉子车）底盘右下角底部有一处凝固血迹。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0月7日13时25分许，掘进四区安全副区长张某强召开两点班班前会，安排当班任务：从九采轨道山车场运输1车钢管和3车电缆到2972W运道掘进工作面迎头，在二中配电点钉刮板输送机插帮等。

15时50分许，运料班人员到达九采轨道山上坡头。王某某负责组织从上坡头向下放料，司机高某某负责在轨道山上口操作JD-4绞车，张某某负责九采轨道山一中平石门处警戒截人。班长石某某负责组织在九采轨道山中部石门接料。

17时30分许，司机高某某下放物料（第一个联结主绳的叉车装载钢管、第2—4个叉车装载电缆），王某某在距离上坡头绞车大约20米处的躲避硐内观察情况。运行大约10分钟后，王某某和高某某发现绞车钢丝绳松了，便停止绞车运行，判断叉子车中途落道，王某某安排绞车司机开车进行了紧绳操作。

叉子车落道绞车停止运行后，张某某未联系绞车司机，进入九采轨道山到达四辆叉子车前部，被因紧绳上行的叉子车撞倒。第一个叉子车（装载管子）和第二个叉子车（装载电缆）先后将其碾压，造成颅骨变形、胸部塌陷、四肢躯干多数折断伤。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14.35万元，其中：人身伤亡后的费用107.67万元；善后处理费用6.68万元。遇难者姓名：张某某，男，身份证号：130227XXXXXXXXXXXX。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0月7日17时46分，张某强向调度室汇报张某某受伤，调度员先后向经理、带班副经理、主管副经理、安全副经理、党委书记等汇报。钱家营矿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通知救护队、医院救援抢救。

19时36分，钱家营矿向开滦集团报告事故，请求开滦总院开辟救援绿色通道。

20时18分，救护队向钱家营矿调度室汇报：伤者伤情严重，呼吸微弱，无意识，面部、左腿有伤。调度室通知继续抢救，外运。

21时28分，伤者升井，由救护车送往开滦总医院。

22时30分，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确认死亡。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钱家营矿向唐山市应急管理局、河北局作了电话汇报。

河北局、唐山市应急管理局等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赶赴钱家营矿了解事故发生和救援情况，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河北局依法责令全矿井立即停止生产，立即从危险区撤离人员，开展全矿井隐患排查。

（三）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钱家营矿组成善后处理组，对家属进行安抚，与遇难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支付了赔偿金。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钱家营矿及时组织应急救援，向相关部门汇报了信息。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紧急实施救援。但救援过程中和救援结束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现场警戒截人人员张某某在九采轨道山运输过程中，违反“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规定，违章进入运输巷道，被运行中的叉子车碾压，造成事故。

（二）间接原因

1.现场人员违章作业。警戒截人人员在运输过程中，未落实《2972W运道辅助运输安全技术措施》规定，违章进入运输范围；上坡头班长和绞车司机未严格执行安全规程措施，在没有确认运输巷道内是否有人的情况下开动绞车，致使人员被碾压。

2.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班组长在开工前未对九采轨道山上坡头至一中轨道平石门岔口运输范围内开展全面安全巡查；区队干部安全管理不严不细，盯岗带班领导对九采轨道山运输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3.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九采轨道山一中位置（道岔以下）7米范围内有2处轨道面高低偏差不符合规定。

4.安全教育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岗位安全知识掌握不全面、防范意识差、自保能力不足，对安全风险未能及时预判和有效管控。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钱家营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职工教育培训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高，违章作业，自保意识差；班组长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绞车司机未严格执行安全规程措施。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认定及处理建议
共对12名相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其中钱家营矿经理、生产副经理、掘进副总工程师、掘进四区区长等5人分别给予党政纪处分（其中2人被暂停或撤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钱家营矿党委书记、掘进四区党支部书记2人给予党纪处分，钱家营矿调度室主任、掘进四区经营副区长3人给予政务处分；钱家营矿经理、党委书记、生产副经理等5人给予行政罚款；因遇难免予追究责任1人。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钱家营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职工违章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给予罚款84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意识树立不牢固。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固，未将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监督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认真，职工违章时有发生，反“三违”力度不够。
（二）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未督促辅助运输人员落实岗位责任制，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措施，对单岗作业人员管理有差距，对辅助运输存在的隐患检查不全面、不细致。

（三）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职工对作业场所安全隐患的危害认识不足，安全意识、自保意识差。管理人员对事故应急处理有关规定不熟悉，未妥善保护事故现场。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提高站位，落实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切实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贯彻两办《意见》和“八条硬措施”，深入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各项工作抓严抓实抓细，不断提升安全水平。

（二）吸取教训，强化管理。认真开展机电运输系统全面安全大检查，提高安全质量标准化水平。加强作业现场末端管理，推进“无视频不作业”。严格执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安全标准操作等各项管理制度。严格督促安全技术措施落实，充分发挥班组长现场监督检查作用，及时发现、消除事故隐患。加大反“三违”力度，严禁违章指挥，坚决制止、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三）管控风险，排查隐患。结合现场实际条件，定期全面分析生产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分级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风险转变为隐患；严格运输巷道矿车、轨道、警戒截人安全管理，完善信号和通信装置，做到“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推广斜巷运输电子围栏建设；落实和完善机电运输安全措施，推动现场管理水平提高。

（四）加强培训，注重实效。结合“学铁规、明责任、硬落实、保安全”专项活动，分专业、分岗位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班组长、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知风险、懂安全、会操作、能避险的能力；强化安全技术措施的宣贯，开展专门培训，将措施宣贯到每一名职工。

（五）加强监管，督促落实。开滦集团要进一步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安全管理，督促钱家营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矿井运输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举一反三，自查自纠，防止矿山各类事故的发生。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钱家营矿业分公司

“10·7”一般运输事故调查组

                      2024年12月



